附件1
诚信承诺书

申报人承诺:

本人承诺在职称申报过程中诚实守信，所提交的学历证书、资格证书、考试成绩、论文论著、业绩成果等申报材料的原件、复印件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如有弄虚作假、隐瞒事实、违法违纪、违规行为，自愿放弃并取消本人职称评审资格，三年内不得再申报评审职称，并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相关责任及后果，且接受相应处理。

申报人签名:

年   月   日
单位承诺:

本单位已对申报人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核把关，对其工作经历、业绩能力、聘任资料及有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、齐全性负责，严格按照有关评审工作程序进行申报推荐，如本单位在申报过程中未按规定程序推荐或有弄虚作假问题，愿按照有关规定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相关责任及后果。
单位审核人签名: 

法定代表签字；       

 （单位行政公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备注：1.本承诺书签字盖章申报人上传至申报系统相关证明材料栏；

2.所有申报人必须签署此诚信承诺书，否则不予受理职称申报材料；

3.签名必须是申报人、审核人、法定代表人，不得代签或加盖私章。
